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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盛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一、 合同概况 

（一） 基本情况 

2018年 4月 20日，瑞盛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祥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签订了《钟祥市胡集镇、柴湖镇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合同》，

项目投资总额为 18555.38 万元，合同内容是胡集镇、柴湖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工程、工业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工程的投

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合作年限 30年。 

（二） 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年 3月 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承接钟祥市胡集镇、柴湖镇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的议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8年 3月 28日，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承接钟祥市胡集镇、柴湖镇污水处理

厂 PPP项目的议案》。 

（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 PPP项目已进入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PPP项目管理

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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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一） 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合同相对方:钟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册地为湖北省钟祥

市，主要办公地点为湖北钟祥市。 

（二） 应说明的情况 

公司与合同相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一）履行上述合同将对公司 2018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合同的履行未涉及新的业务领域，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四、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可能遇到政策变更、不可抗力等因素导

致合同不能履行、部分履行或者延期履行以及终止履行风险。公司

将积极组织、协调及有效管理好相关资源，保证合同的合同内容的

履行。 

五、 备查文件目录 

瑞盛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钟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的《钟祥

市胡集镇、柴湖镇污水处理厂 PPP项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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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盛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23日 


